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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生态环境局《2021年辐射监测工作计划》，结合我区实际，现就2021年松江区辐射监测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化一流监测体系建设，强化监测质量保证，加大监督性监测力度。严控质量关，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切实提升辐射监测水平。
二、工作要点：
（一）对当年已完成自主验收的由区局负责的审批制或告知承诺制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辐射安全许可证由市生态环境局核发的除外）按《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分工要求开展执法监测工作，其中，对纳入《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重点行业名录》和有信访投诉的电磁类建设项目要求全覆盖，其余项目抽测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0%。
（二）对辖区内当年的备案类电离辐射建设项目中涉及放射源的项目（纯销售项目除外）开展全覆盖执法监测。
（三）开展公用移动通信基站执法监测工作，依照辖区内当年基站的备案情况，对已建成的基站进行监督性抽测，备案数量在1000个以内（含1000个）抽测比例不低于总数的2%，备案数量在1000个以上的，超过1000个部分的抽测比例不低于总数的1%；对存在信访矛盾的基站必须进行执法监测。
（四）根据《上海市处置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相关职责分工，负责一般核与辐射事故的应急监测；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核与辐射事故时，配合国家、市相关部门做好辖区内相关的应急监测工作。
（五）按照信访调处属地化原则，开展辖区内辐射类信访监测工作，超出监测能力范围的，商请市辐射安全中心配合指导。
（六）年内完成《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1151-2020）的扩项准备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保持辐射监测人员的稳定，做好相关保障工作，确保年度辐射环境监测工作顺利完成。
（二）配齐配强，确保辐射监测资质认定项目和检验检测的能力范围、持证人员数量满足辖区内监测工作的需要。
（三）严控质量，加强对社会化机构的管理和对其出具报告的审核，进一步提高监测报告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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